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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委任獨立財務顧問

根據收購守則第 2.1條，利和董事會謹此宣佈澳洲及紐西蘭銀行集團有限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八

月十六日獲委任（經利和獨立董事委員會批准）為獨立財務顧問，就建議向利和獨立董事委員會提

供意見。

謹此提述利豐及利和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發出之聯合公佈，內容有關利豐根據公司法第99條按

照協議計劃以私有化形式收購利和之建議（「聯合公佈」）。除本公佈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

與聯合公佈內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根據收購守則第 2.1條，利和董事會謹此宣佈澳洲及紐西蘭銀行集團有限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

十六日獲委任（經利和獨立董事委員會批准）為獨立財務顧問，就建議向利和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

見。

承董事會命

利和經銷集團有限公司*

鄭有德

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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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利和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非執行董事﹕

馮國經博士

馮國綸博士

Jeremy Paul Egerton Hobbins 先生

劉不凡先生

John Estmond Strickland 先生 #

傅育寧博士 #

李效良教授 #

董立均先生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鄭有德先生

彭焜燿先生

利和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

深知，於本公佈所表達之意見乃經適當及審慎的考慮後方作出，而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

佈所載任何內容具誤導成份。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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